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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党字〔2022〕3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“两优一先” 
评选表彰的通知   

   

各教工、研究生党支部、全体党员： 

为营造喜迎党代会、献礼二十大的良好氛围，表彰先进、弘

扬正气，激励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，提高政治觉悟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》等党内法规和《动物营养研究

所党支部工作考核评价及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安排，在今年“七

一”前夕，评选表彰一批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先进

基层党组织。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表彰范围 

此次表彰对象是在 2021-2022 学年中涌现出的先进党支部、

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。 

先进党支部的评选对象为全所教工、学生党支部；优秀共产

党员的评选对象为党组织关系在我所的正式党员；优秀党务工作

者的评选对象为专兼职从事党务工作的正式党员。 

二、表彰名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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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先进党支部 3 个。其中，教工党支部 1个，学生党支

部 2 个。 

（二）优秀共产党员 13 名。其中，教工党员 5名，学生党

员 8 名。 

（三）优秀党务工作者 5 名。其中，教工党支部 2 名，学生

党支部 3 名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先进党支部的评选条件 

1.坚决贯彻执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、党的组织路线，深

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

记对四川、教育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、

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

捍卫“两个确立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带头贯彻和推动落实上

级各项决策部署，并为其贯彻落实发挥保证监督作用。  

2.认真贯彻执行党章，模范履行党组织职能职责，切实履行

党建主体责任。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，不断巩固

深化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，严格落实教育、管

理、监督和服务党员的职责，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强，扎实开展基

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，重视抓好党员发

展教育管理。对标对表省委和学校党建重点任务，充分发挥基层

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，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强。  

3.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，真抓实干，作风优良，团结协作，

勤政廉政，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，团结带领党员和师生出色完

成各项任务，赢得广大师生的信任和拥护，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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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坚决贯彻所党委决策部署，紧紧围绕全所中心工作开展活

动，在推动发展、深化改革、服务群众、维护稳定等方面取得显

著成绩。  

5.近两年未受到通报、诫勉或组织处理；无师生受到警告以

上党内或行政处分或有关违纪违法等情况发生。无违反中央“八

项规定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、以及“师德

师风”等相关规定，或发生影响学校声誉的安全稳定事件，或重

大群体性、政治性事件。 

（二）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条件 

1.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、教育工作系列

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着力增强政治

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，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

个自信”，捍卫“两个确立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  

2.自觉遵守党章，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正确行使党员权利，

自觉遵守党纪、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。 

3.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“川农大精神”和营

养所团队精神，作风正派，品德高尚，师德师风过硬，受到师生

广泛赞誉。  

4.敢于担当、积极作为，业绩显著、事迹突出，在工作、学

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得到党员群众充分认可。

教职工党员热爱本职工作，坚守立德树人、强农兴农的初心使命，

保证教学、科研等各项任务的完成，在推进特色鲜明、国际知名

的一流农业大学建设中业绩突出；学生党员勤奋学习，带动身边

同学共同进步，在学习、生活等方面很好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。  

5.不得出现违纪违法问题，教师不得存在师德师风失范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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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秀党务工作者评选条件 

1.理想信念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、教育工作系列

重要指示精神，坚定政治立场，把握正确政治方向，着力增强政

治判断力、政治领悟力、政治执行力。树牢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，捍卫“两个确立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党员

师生中起到表率作用，带头宣传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贯彻

落实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。  

2.自觉遵守党章，模范遵守党的各项纪律，形成遵纪守法的

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  

3.热爱党务工作，具有较高的党建理论水平和党务工作能力，

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强，善于研究和解决高校党建工作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，积极探索新时代研究所党务工作的方法途径，团结师生

员工，发挥党务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显著

成绩。  

4.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善于做师生思想政治工作，党性强、

作风正，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，克己奉公、廉洁自律，在师生中

具有很高威信和认可度。 

5.不得出现违纪违法问题，教师不得存在师德师风失范问题。 

 四、奖励办法 

获奖支部颁发荣誉证书及相应活动经费，获奖个人颁发荣誉

证书及相应奖金。 

五、评选表彰程序 

（一）推荐和申请。按照“坚持标准、确保质量，优中选

优、师生公认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，采取自下而上、上下结

合的方式组织党员和党组织进行推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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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党支部由每个党支部自主申报。 

优秀共产党员推荐：各研究生党支部可在推荐 1-2 名优秀

党员，教工党支部可推荐 1-2 名优秀党员，并填写推荐审批表。 

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：各党支部可推荐 1 名党务工作者，

并填写推荐审批表。 

（二）确定拟表彰对象。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，对各党支部

上报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，按表彰名额提出拟表彰对象。  

（三）公示。对拟表彰对象在所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 

（四）决定。所党委研究确定表彰对象，作出表彰决定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以各个党支部为单位进行推荐。要坚持标准、精心

组织。严格考察、认真把关，确保推荐对象经得起检验。  

（二）各党支部于 6 月 10 日前将推荐个人的推荐审批表、

先进党支部申请表电子版和纸质版报所党政办。联系人：高老师  

028-86290922。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共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委员会 

二〇二二年六月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动物营养研究所党政办公室      2022 年 6 月 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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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先进党支部申请表 

党支部 

名称 
 

党支部 

负责人 
 联系电话  

基本 

情况 
 

主要先进

事迹 

（500 字以

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党委 

意见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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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       

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审批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学 历  

入党时间  出生年月  

参加工作时间 

（教工） 
 

专业技术职务 

（教工） 
 

所属党支部及职务  

曾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 

主要先 

进事迹 

（500 字以

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支部考察

及推荐意

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支部书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所党委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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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: 

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审批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出生年月 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学历  

入党时

间 
 

从事党务工

作时间 
 

所属党支部及职务  

曾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 
 

 

主要先 

进事迹 

（500 字

以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支部考察

及推荐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支部书记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所党委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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